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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由臺北地檢署偵辦，經檢察官於同日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聲請羈押獲准

。該案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於 100 年 5 月 23 日偵查終結，以被告許榮洲涉犯殺人等罪嫌起訴

，經臺北地院審理後，於 100 年 12 月 12 日判處許榮洲有期徒刑 18 年。 

三、嗣經許榮洲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法院審理後，於 102 年 4 月 2 日撤銷第一審有罪判決，另為第

二審無罪判決。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下稱臺高檢署）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後，由檢察總長

親自召集相關人員會商研議，認為原判決違背法令應提起上訴，由特偵組檢察官研提上訴意

見書，函請臺高檢署檢察官依法提起上訴，該案臺高檢署已於 102 年 4 月 26 日提起上訴，由

最高法院審理中，尚未確定。是目前尚難遽認檢察官之起訴是否確有未當。 

四、刑事訴訟法第 251 條第 1 項雖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

應提起公訴；惟法務部向來要求檢察官偵辦案件時，應加強蒐集犯罪事證，審慎綜合研判偵

查所得之全般證據，確信有可使法院為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性者，始予提起公訴（「檢察機

關妥速辦理刑事案件實施要點」第 6 點），以保障人權。又 100 年度、101 年度檢察官起訴全

般案件之定罪率分別達 96.1%、95.9%，因此檢察官應無濫行起訴之情形。 

五、有關檢察官之升遷部分，依「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檢察官及主任檢察官遴選要點」規定，

就各級高等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檢察官、主任檢察官之遴選，係針對檢察官、主任檢察官之

年資、期別、職務評定（考績）、辦案成績、工作表現、學識、品德及個人遷調意願等事項

，由本部檢察官人事審議委員會審議，與檢察官是否偵辦重大案件、案件起訴與否等，並無

必然關連。另依「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與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智慧財產分

署檢察官辦案成績考查實施要點」第 7 點規定，檢察官辦案成績之考查項目之一為「辦案維

持率」，如案件起訴後經法院判決無罪確定，將影響「辦案維持率」，使辦案成績降低，故

並無「不論檢察官之起訴有無道理，都受到肯定」之情事，反而藉此要求檢察官應審慎起訴

。 

（二十八）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鑒於 H7N9 疫情造成恐慌，導致禽

鳥蛋肉價格下跌，應儘速研擬防疫宣導」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995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1-321） 

邱委員就「鑒於 H7N9 疫情造成恐慌，導致禽鳥蛋肉價格下跌，應儘速研擬防疫宣導」等所提

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本會全面性加強 H7N9 應變相關措施 

(一)加強邊境檢疫、禽流感易感動物主動監測、疫情查報及持續掌握中國大陸動物疫情現況

等，並適時發布新聞稿。 

(二)參加行政院 H7N9 流感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每日下午記者會，對外說明疫情防治作為及執行

禽流感主動監測結果，本年度未曾檢出 H7N9 亞型禽流感抗體或病毒，我國迄今仍為



 

 
272

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34 期 院會紀錄 

H7N9 亞型禽流感動物疫情非疫區，俾讓民眾安心。 

(三)多元方式持續性辦理宣導，使民眾確實瞭解只要來自合法屠宰場的禽肉產品，都經過屠

宰衛生檢查，其包裝上也都貼有「防檢局屠宰衛生合格」標誌（如樣張），民眾可據此

選購衛生安全的禽肉產品。 

二、強化產銷穩定因應措施 

(一)透過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加強近期各類家禽產品調配，並嚴密監控每日禽產品行情，以

維持產銷穩定。 

(二)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加強輔導所轄家禽批發市場等落實相關作業規範，並請運輸

業者確實配合落實家禽來源及流向紀錄及管理。 

(三)配合產業結構調整，持續推動家禽統進統出生產制度、蛋箱改革及散裝蛋分級結價制度

，以及國產禽品現代化工作。 

(四)傳統攤商與禽肉行銷業者媒合工作，請中華民國禽肉行銷發展協會、台灣區電動屠宰工

業同業公會、台灣家禽屠宰供銷發展協會、中華民國養雞協會、中央畜產會等產業團體

成立「媒合工作小組」，召開媒合相關作業事宜，並完成該協會會員可供應有色雞肉之

數量及區域分布等資料及各直轄市、縣（市）傳統市集列管活禽攤商實際從事宰殺名冊

，提供雙方進行相關媒合工作。 

三、啟動媒體宣導及禽品行銷活動 

(一)利害關係人溝通，加強正確資訊宣導：啟動各管道系統，包括產業團體及相關部會充分

溝通，傳達正確資訊及防範措施等宣導作業及產銷輔導工作。 

(二)辦理禽品行銷活動，提振消費信心：透過中央畜產會、產業團體及各通路賣場辦理行銷

活動，擴大消費信心及消費量。 

（所附附件逕行轉送邱委員） 

（二十九）行政院函送孫委員大千就「為避免派遣員工於派遣過程中相關

權益被剝削，勞委會應思考勞動派遣法之必要性」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992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1-297） 

孫委員大千就「為避免派遣員工於派遣過程中相關權益被剝削，勞委會應思考勞動派遣法之

必要性」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勞工委員會答復如下： 

本會為加強勞動派遣保障規範，刻正積極研訂勞動派遣法制，並增訂「均等對待」相關規範

，避免彈性剝削之情形，同時增訂派遣事業單位管理制度，以督促派遣事業單位遵守勞動法令。因

部分勞工團體對派遣勞工保護法制之立法方向與內容仍有歧見，本會將持續與勞雇團體溝通協調，

並期今（102）年底前可順利完成相關草案送行政院審查，以健全企業運用派遣人力，達促進就業

安定之目的。 


